
1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7年3月17日，贵所向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鼎宇

佑”或“公司”）董事会下发了《关于对汉鼎宇佑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17]第1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关注函》

后，公司立即召集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

就《关注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中德证券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

现将相关说明汇总如下： 

 

问题 1：你公司披露修改承诺事项的原因是上市公司 2016 年度收入和利润

同比下滑，如按原承诺实施收购会影响上市公司转型进度和资金安排。请结合

上市公司业务经营、业绩和资金情况，说明未能按照原承诺安排收购微贷金服

剩余部分股权的具体原因，延长承诺期限后收购微贷金服剩余部分股权是否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问题答复： 

现阶段，公司正全力打造以创新金融和智慧互联为核心助推力的大娱乐产业

集团，努力构建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生态系统。公司制定了以体验式商业为核心消

费场景，以大娱乐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发展战略。 

以 U乐城为落脚点，以 U乐汇为核心内容将成为汉鼎宇佑体验式商业的独特

模式，同时，公司通过前期布局已经形成了较为可观的互联网流量矩阵，可以成

为线下体验式商业的强力导流平台，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的创新商业模

式。 

在文化部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娱乐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中明确鼓励文化

娱乐场所转型升级，打造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新型文化娱乐综合体。公司重点打造

的 U乐城是全新的娱乐综合体，涵盖影院、餐饮、体育健身等内容的线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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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公司整合国内外优质 IP，重点通过网络游戏、文化传媒等形式进行

价值放大。金融工具和互联网工具将全力服务于基础产业，助推大娱乐生态的构

建。 

由于新业务见效需要有一定周期，相关板块产生的营业收入无法立刻得以体

现，而前期投入在费用端产生较大压力，公司已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2016年度业绩快报》，2016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同期都出现下降。为

确保承诺事项的顺利实施以及公司转型项目的落地，经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吴艳女

士、王麒诚先生协商，延长承诺事项办理的时间。 

公司的转型布局及项目实施预计在今年上半年会初见成效，财务压力较上年

度将有所缓解。同时公司的转型也获得了多家金融机构的认可，目前已有超过 9

亿元的授信额度正在审批过程中。总体来看，公司延长承诺期限后收购微贷金服

剩余部分股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保荐机构认为： 

由于公司实施战略转型，新业务见效需要一定周期，相关板块的营业收入无

法立刻得以体现。根据公司披露的《2016年度业绩快报》，2016年度公司实现的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下降 25.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下降

49.11%。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转型布局及项目实施会初见成效，财务压力较上年

度将有所缓解，另外公司还有较大金额授信额度正在审批过程中。因此，公司延

长承诺期限后收购微贷金服剩余部分股权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问题 2：你公司披露于 2016 年 3月 17日和 2016 年 7月 29 日先后完成收购

微贷金融 5%和 8%的股权。请你公司说明收购微贷金服股权后微贷金服的业务经

营和业绩情况，收购剩余股权的后续安排，收购价格的确定方式，以及延迟收

购是否会导致微贷金服的估值出现大幅增长从而增加上市公司的收购成本，是

否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问题答复： 

微贷金服于 2011 年 7月 8日上线，是浙江省首家网贷平台，也是全国首家

专注汽车抵押借贷平台，并于 2016年 5月获得 10亿元 C轮融资。2016年度，

微贷金服实现营业收入 17.76亿元，实现净利润 3.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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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月甲方姚宏、乙方浙江汉鼎宇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丙方微贷（杭

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关于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明确列示：乙方指定的海宁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后更名为杭州汉鼎宇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本次

交易完成后与乙方签订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时，甲方及丙方其他股东自愿放弃

该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现阶段，公司正在积极筹备收购微贷金服剩余股权事宜，已与本次交易的中

介机构基本达成一致。考虑微贷金服发展迅速，为保障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权益，决定本次交易的定价的评估基准日与延迟收购前应选择的评估基准日一

致，均为 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将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遵循

市场定价的原则，结合标的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估值等因素，履行相应的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延迟收购不会导致微贷金服的估值出现大幅增长从而增加上市公司的收购

成本，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认为： 

现阶段，公司正在积极筹划收购微贷金服剩余股权事宜，并已确定交易定价

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2月 31日。因此，延迟收购不会导致微贷金服的估值

出现大幅增长从而增加上市公司的收购成本，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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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汉鼎宇佑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高立金               罗民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